
长春工程学院                                                                                                                                                         
复   学   申   请   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学籍号

原所属                                                                  (学院)                                班

休学时间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请理由

申  请  人：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复学后班级                                   ( 学院)                              班

                                            学院公章 
 

  院 系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教务处备案

    签字后请返回教务处（第七教学楼7823室）盖章生效。

                                                                                                           教务处公章
 经手人：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三份，学生本人、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处各一份，签字后请将此表返回教务科
备案盖章生效。
    2.学生复学需携带以下材料：
      ①休学申请表；②因病休学复学时请携带市县级以上医院康复证明到校医院复查并出具
康复证明。


